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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目的在于打击我国民间借贷、赌博等行为

产生债务后出现的暴力催收债务等行为。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第三方参与催收非法债务的情形，这种情

形适用本罪时会涉及共同犯罪和单位犯罪等犯罪主体问题。以第三方主体的类型作为分类的标准，研究

不同类型主体参与时的责任认定问题，分析适用中的责任认定以及完善方式，更好地实现立法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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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1th) adds the crime of ille-
gal debt collection, aiming at cracking down on violent debt collection behaviors that occur after 
debt is generated by private lending, gambling and other behaviors in China.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exists the situation that the third party participates in the collection of illegal debts, which 
will involve the subject of crime such as joint crime and unit crime when applying this crime. Taking 
the types of third-party subjects as the classification standard, this paper studies the problem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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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ability identification when different types of subjects participate, analyzes the applicable liability 
identification and its improvement methods, so as to better achieve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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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民间借贷需要法律的规制。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互联网的不断发展，自由度更高、操作更为方

便灵活的网络借贷等形式的民间借贷也逐渐兴起[1]。我国法律对民间借贷涉及的合同、利息、催收等因

素进行了一定的规制。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对“高利贷”“套路贷”等现

象可能涉及的诈骗犯罪进行规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高利放贷进行规制；《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也对民间借贷的合法利息范围进行了规制。针对民间

借贷重要因素之一的催收，《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

了催收非法债务罪。 
目前学界对民间借贷及催收等问题的研究内容丰富。第一，对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整体性研究。从保

护法益、成立条件[2]、构成要件、犯罪形态[3]、设立背景、完善建议[4]、争议问题[5]等方面对催收非法

债务罪进行研究。第二，对催收非法债务罪适用问题的针对性研究。包括催收非法债务罪的认定[6]研究，

催收非法债务罪与寻衅滋事罪的关系[7]研究，限缩适用的路径选择[8]问题研究。第三，对民间借贷中其

他问题的研究。例如“套路贷”等问题的研究[9]。 
民间借贷中催收的具体情形多样。根据裁判文书网的检索结果，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具体适用情况多

样。既包括单纯由债权人催收非法债务的情况，也包括第三方参与催收非法债务的情形。其中第三方参

与催收非法债务又可以分为不同的情形。本文将讨论第三方参与催收非法债务这一情形下的适用催收非

法债务罪的相关问题。 

2. 厘清催收非法债务罪的适用界限 

第三方参与催收非法债务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首先要厘清催收非法债务罪的适用界限。围绕“非法

催收”与“非法债务”两个核心要素可以厘清本罪的适用界限。 

2.1. 非法催收 

1) 行为表现。催收非法债务罪所规制的催收行为有目的和手段两个方面的要求。从目的上看，实施

催收行为需要具有催收债务的目的。从行为的具体实行上看，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的“催收”行为有三

种。一是使用暴力、胁迫方法的，二是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或者侵入他人住宅的，三是恐吓、跟踪、骚扰他

人的。实践中的催收的具体行为是多样的，技术手段、同时采用多种手段的催收行为逐渐出现。例如在

刘某某、王某某催收非法债务一案中，犯罪人先后利用了 24 小时上门、跟踪、泼油漆、以债务人及其家

人的人身安全相威胁等“软暴力”手段 1；在李某某催收非法债务一案中，李某某采用进入债务人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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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某某、刘某某等诈骗罪、催收非法债务罪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豫 0223 刑初 70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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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骂、砍伤等手段 2；在林某某催收非法债务一案中，林某某使用电话、“呼死你”软件进行威胁、辱骂、

恐吓、滋扰借款人及其亲友 3。上述具体案件中的催收行为虽然多样，但可大致归为使用暴力、软暴力、

侵入他人住宅三类。可见催收非法债务罪法条所规定的三种手段是非法催收债务罪的常见手段，在具体

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可能采用更为具体的不同方式进行催收，这也符合增设催收非法债务罪时要求尽可

能全面的反映有关犯罪行为的核心特征，但是不能过于绝对和机械，以防止出现规制的漏洞和滞后[10]。 
2) 行为程度。《刑法修正案(十一)》规定了催收行为需要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情节严重”的行

为程度可以从立法过程进行考察。本罪的罪名确立过程立法者考虑了“非法讨债罪”“非法催收非法债

务罪”“非法催收不法债务罪”等，但是这些罪名的设置分别存在核心要件缺失、过于冗长和拗口等问

题。经过综合衡量后，将罪名确定为催收非法债务罪，在罪名本身体现出“非法债务”这一要件，将本条

置于寻衅滋事罪之后，利用体系考察的思维，体现出“非法催收”这一要件[10]。由此可见，“非法催收”

是本罪的核心要素之一，对于行为程度的判断也不能偏离立法的主旨，“情节严重”的行为程度就需要

达到“非法”的标准。对于“非法”的解释可以使用在罪名确定过程中的所使用的体系解释方式，并考虑

具体行为表现和立法目的，即参考其他罪名的入罪标准。在本罪设立之前，对于催收中出现的行为的规

制往往采用寻衅滋事罪、故意伤害罪、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罪等罪名加以规制，之所以增设催收非法债务

罪，是为了实现周延的规制，即对那些没有达到上述罪名入罪标准的行为进行规制。具体而言，“暴力”

行为应参考故意伤害罪的实行行为的入罪标准，并适当降低，将轻微暴力行为纳入规制范围，这也体现

了“暴力”行为与其余两种行为的同质性[11]；“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应该设置低于非法拘禁罪的定罪标

准；“侵入他人住宅”的行为也应当低于非法侵入住宅罪的入罪标准；“恐吓、跟踪、骚扰”可以参照寻

衅滋事罪的标准[12]，但本罪法定刑设置也低于寻衅滋事罪，因此情节严重程度应当低于寻衅滋事罪的入

罪标准[13]。这样确定行为程度能减少在适用时与上文所述的其他罪名的竞合，也体现了本罪保护的法益

的特殊性。另外，从实践中看，催收行为多样且与上述其他罪名的行为有一定的区别，也需要确立这样

的入罪标准。但是，在具体案件定罪时需要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避免本罪适用的过度扩张。 

2.2. 非法债务 

“非法债务”是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另一核心要素。在实践中“非法债务”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赌博

产生的债务、高利贷产生的债务和“套路贷”产生的债务。本文将对这三类债务是否在本罪的规制范围

进行讨论。 
1) 赌博产生的债务 
赌博产生的债务属于本罪中的“非法债务”。首先，从法律规定中可以看出，赌博产生的债务不受

法律的保护，具有“非法”的性质。民法典中明确规定对于赌博产生的债务不赋予任何诉权，刑法规定

了赌博罪。其次，从赌博债务的产生过程看，赌博产生的债务可以适用本罪。赌博产生的债务在一定程

度上体现了当事人的意志自由，区别于虚构债务中缺乏当事人合意的特点。另外，在司法实践中也存在

催收赌博产生的债务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情形。在上文所述李某某催收非法债务一案中 4，李某某催收

赌博所产生的债务被认定为催收非法债务罪。因此，赌博产生债务在本罪的规制范围内。 
2) 高利贷产生的债务 
高利贷产生的债务是本罪中的“非法债务”，但在适用时需考虑本金和合法范围利息的问题。这是

在本罪名中明确规定的非法债务。但是，对高利贷产生的债务适用本罪需要讨论本金和合法范围利息的

 

 

2《李某某催收非法债务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抚顺市望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辽 0404 刑初 162 号。 
3《林某某诈骗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建昌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辽 1422 刑初 257 号。 
4同脚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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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首先，在司法实践中催收债务往往是进行债务总额的催收，并不会区分合法范围的利息和超出部

分的利息，第二，民法对高利贷本金予以认可的前提是出借人以合法有效的形式作出放弃高利意思表示

后，通过正当途径行使债权请求权，民法在争讼结果上对本金金额予以承认[11]。第三，如果将本金和合

法范围利息排除在“非法债务”规制范围之外，就会造成实践中认定难，催收人在催收时不说明具体数

额等问题。因此，高利贷中的本金和合法范围内的利息也适用本罪。 
3) “套路贷”产生的债务 
“套路贷”产生的债务是否属于催收非法债务罪中的“非法债务”的规制范围存在争议。有观点认

为，“非法债务”成立的前提是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套路贷属于“虚假债务”，并不以双方达成合意

为基础，不具有客观的债权债务关系，因此并不绝对属于本罪所指的“非法债务”[14]。要构成“非法债

务”的前提应该是有构成“合法债务”的可能，根据相关规定，实施套路贷时向借款人支付的本金不属

于犯罪数额，按照上文所述，在催收非法债务时并不区分本金、合法范围内的利息与非法利息，因此“套

路贷”产生的债务应该整体属于“非法债务”。另外，从立法目的上看，“套路贷”案件也是设置本罪所

要规制的犯罪现象之一，在司法实践中，也将催收“套路贷”产生的债务的行为列入本罪的适用范围。

因此，笔者认为应该认定套路贷产生的债务是“非法债务”。 

3. 第三方参与催债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的主体问题 

在厘清催收非法债务罪三方面的重要界限问题的基础上，本文将重点讨论催收非法债务中第三方参

与催收债务这一情形。第三方参与催债是催收债务的一种重要方式。这里的第三方是指债权人之外的第

三方，但并不排除债权人的参与。第三方参与催债的情形在实践中时有发生，区分于传统意义上由债权

人向债务人直接催债的情形，在主体、手段等方面具有特殊性，可能涉及到的职业催债人、催债公司等

主体。因此对第三方参与催债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研究要明确犯罪主体问题，包括适用主体、共同犯

罪和单位犯罪问题。 

3.1. 各主体适用本罪的合理性 

债权人与第三方都可以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第一，从债权人与债务本身的天然联系上看，存在“非

法债务”这一核心要素，同时又是“非法催收”的指使者或教唆者。债权人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具有合理

性。第二，从催债行为具有独立性上看，第三方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具有合理性。本罪将催收债务的行为

单独规制，与高利放贷等区别开来，催收行为具有单独归罪的必要性。第三，本罪并不要求具有非法占有

的目的，因此在本罪中规制参与催收债务的第三方具有合理性。行为人的催收行为以客观债权债务关系为

基础，不能因为行为人主观上对超出受法律保护范围的高额利息这部分财物具有占有的目的而认为行为人

主观上具备财产犯罪中非法占有的目的[15]。因此，第三方没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仍然可以适用本罪。 

3.2. 各主体构成共同犯罪的可能性 

1) 第三方内部构成共同犯罪的可能性。催收非法债务的形式由债权人单独催收向职业催债人、催债

公司等转变，行为人有群体性的特征，在某些案件中行为人还有明确的分工。在公司型犯罪中，并非所

有共同犯罪人都参与催收非法债务的实行行为，正确认定他们的共犯身份能有效区分主犯、从犯，正确

认定各自的责任。 
2) 债权人和第三方构成共同犯罪的可能性。在有第三方参与的催收中，第三方往往是通过债权人的

委托参与的，因此虽然有些案件中债权人并没有参与催收的实行行为，但是同样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也

需要认定债权人在共同犯罪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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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在本罪中增设单位犯罪的合理性 

目前《刑法》中并未在催收非法债务罪中设置单位犯罪。根据《刑法》规定，公司、企业实施的危害

社会的行为，法律规定为单位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也就是说，只有法律明文规定为单位犯罪的，

才能认为单位可以构成该犯罪的主体。单位犯罪一般在法律条文中表述为“单位犯某罪……”。对于单

位犯罪，刑法规定了双罚制，即同时处罚犯罪的单位和该单位的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能否在催收非法债务罪中设置单位犯罪需要具体讨论。 
在催收非法债务罪中增设单位犯罪具有合理性。第一，从单位犯罪的刑罚上看，单位犯罪可以实行

双罚制，既惩罚单位本身又惩罚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这区别于原有的只惩罚自然人的刑罚设

置，对单位的惩罚会对公司的整体业务造成不利影响，更具有威慑性。第二，从催收非法债务罪的特点

上看，实行行为往往由公司的员工实行，如果仅惩罚员工，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公司放任员工的非法行

为，或者在认定责任时推卸责任的情况，不利于对非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的监管。第三，从经济发展和

经济政策层面上看，虽然我国不允许任何单位或个人设立的讨债公司，但是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的发展，一些从事经济咨询、投资咨询等业务的公司也随之出现，这些公司在推动经济运行，促进市场

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作用，但部分公司在经营中涉及不法行为，破坏正常的经济金融秩序的问题，对此类

公司要有针对性的监管，避免衍生出非法催收的产业。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催收非法债务这一罪名中

增设单位作为犯罪主体，但是在适用单位犯罪时需要考虑具体情形。 

4. 第三方参与催债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具体情形 

第三方参与催收债务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具有现实需要。债务催收广泛分布在民间借贷、以银行和

网贷机构等贷款组织作为债权人的商业借贷、消费信贷、网络借贷等众多领域[16]。第三方参与的催收非

法债务的案件时有发生。可以按照第三方主体的类型分类研究第三方参与催收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具

体情形。 

4.1. 非公司型第三方参与催收非法债务 

非公司型第三方参与催收非法债务是指第三方没有形成公司这一组织形式，具体分为纠集亲友参与

和指使团伙参与。 
1) 纠集亲友参与催收非法债务 
纠集亲友参与催收非法债务构成共同犯罪。纠集亲友参与催收具有自发性、偶发性和一次性，往往

只是基于一个债权债务关系，由债权人提议或召集，针对一个特定的债务人，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和

明确的分工，在犯罪的实行阶段共同实行犯罪的实行行为。此类催收非法债务案件中的行为人构成催

收非法债务罪的共同犯罪，债权人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和催收行为的教唆者，按照刑法规

定根据教唆犯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认定主犯或者从犯地位，将债权人认定为主犯，其余亲友认定为从

犯。 
2) 指使团伙参与催收非法债务 
第一，团伙内部的催债人之间成立共同犯罪。团伙人数较多，并且具有一定的组织性。可以按照团

伙内部分工和具体实行的犯罪行为认定团伙内部的主犯、从犯。第二，债权人和受指使的团伙之间的共

同犯罪责任认定需要具体讨论。如果债权人明知团伙从事非法催收或者明示受指使团伙使用非法手段催

收债务替自己催债，债权人与团伙成立共同犯罪，责任认定应该根据其所起作用进行区分；如果债权人

不知道团伙使用非法方法催收债务，仅仅让其以合法方式替自己催债，而团伙自行非法催收的，那么债

权人就缺乏共同犯罪的故意，不构成共同犯罪[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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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公司型第三方参与催收非法债务 

这里的公司并不仅指合法登记的公司，而是指组织形式区分于前文所述的非公司型犯罪，更加具备

组织性、专业性的催收形式。因为法律规定不能成立讨债公司，如果只讨论合法登记公司的非法催收行

为会造成论述的不完整，因此将公司型第三方参与催收非法债务分为三种情形进行分析。 
1) 制造非法债务后催收型公司 
制造非法债务后催收的公司适用共同犯罪。此类公司在高利放贷或者组织赌博的前行为后实施催收

非法债务的后行为。根据《刑法》规定，以犯罪为目的成立的单位不能成立单位犯罪，因此这种形式的

催债公司不能成立单位犯罪，并且我国法律明确规定禁止任何单位或个人设立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因

此此类公司不具有合法性。由此可见，此类公司并不在单位犯罪的规制范围内，在讨论其如何适用催收

非法债务罪时，应着重讨论共同犯罪的问题。 
行为人构成前后行为的共同犯罪需要具体的讨论。前行为和后行为之间具有独立性。前行为并必然

引发后行为，侵犯的法益也有所不同[18]。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行为人都构成前行为和后行为的共同犯

罪。只有在特定的情形中，行为人可能构成共同犯罪。一方面，根据周光权教授的观点，在他人发放高

利贷行为实施之时，即答应催收且事后实施相应行为的，构成非法经营罪的共犯。[19]笔者认为可以将这

种观点理解为虽然前后两个犯罪的实际行为人不同，但是这仅仅是因为在公司中的分工不同，但是前后

两个行为都体现了共同决策的意志，因此可以将实施催收非法债务的实际行为人认定为前罪的共犯。同

理，前罪的实际实行人也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共犯，根据公司内部的具体分工，确定主犯、从犯、帮

助犯等，合理确定各自的责任。另一方面，如果前罪与后罪的实施行为相对独立，并不体现共同决策的

意志，那么就不能构成前后两罪的共同犯罪，只能分别认定构成前罪或后罪。例如在河南冠群公司一案

中，公司中的专门催收人员仅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共同犯罪，并不构成公司非法经营高利放贷罪的共

犯 5。 
2) 专门催债型公司 
专门催债公司不适用单位犯罪。此类公司是指专门以非法方法催收非法债务为设立目的和业务的催

债公司。首先，根据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

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我国并不允许存在任何形式的讨债公司如果催债公司，因此专门催债公司并不

具有合法性 6。第二，根据法律规定，以犯罪目的设立的公司实施犯罪，或者以犯罪为主要活动的公司犯

罪，不属于单位犯罪。因此在讨论其如何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时，应着重讨论共同犯罪的问题。 
公司内部人员构成共同犯罪。区别于前文所述的非公司型犯罪，公司内部一般具有明确的分工，并

且行为体现出类似于单位犯罪的共同意志和共同决策，但是因为不在单位犯罪的规制范围内，所以可以

认定为催收非法债务罪共同犯罪。 
委托人是否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共同犯罪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共同的故意。如果委托人明知所委

托的公司是从事非法催收债务，仍然将自己作为债权人的非法债务委托给该公司催收，可以认定为其具

有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共同故意，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的共同犯罪。如果委托人虽持有非法债务，但是并

不知道所委托公司采用非法方法进行催收，那么就不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能构成催收非法债务罪的

共同犯罪。判断委托人是否明知，可以委托人了解公司的渠道、公司公开的信息、具体的委托事项，是

否明确指明催收方式，以及委托的具体方式的更为细节的方面确定，例如，如果公司与委托人之间签订

的是较为正式的合同，并且不能在任何公开的信息中得知公司实施的是非法催收，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就

 

 

5《陈某某、刘某某等诈骗罪、催收非法债务罪刑事一审刑事判决书》河南省尉氏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 豫 0223 刑初 709 号。 
6《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取缔各类讨债公司严厉打击非法讨债活动的通知》，国经贸综合〔2000〕
568 号，2000 年 6 月 15 日公布。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1057


郑澜 
 

 

DOI: 10.12677/ass.2025.141057 457 社会科学前沿 
 

可以认为委托人并没有犯罪的故意。 
3) 合法型公司 
此类公司是以经济咨询等合法业务进行登记注册，并且在设立时并没有犯罪的目的，但是在具体开

展业务时实施了催收非法债务的犯罪行为，并且达到入罪的标准，这时就符合设置单位犯罪的形式标准，

也是笔者认为设置单位犯罪所主要规制的对象。与上文所提到的公司相比，该类公司的设立本身是合法

的，但是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可能出于成本、效率、经济收益等方面的考虑使得公司进行了催收非法

债务的犯罪活动，这是合法型公司适用催收非法债务罪的情况。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可以对实施催收

非法债务的行为人、公司的决策人员进行处罚，但是缺乏对公司的处罚，这会造成公司层面的监管的缺

失。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公民的收入逐渐增加，个人对于投资等经济活动的需求量也会随之增加，这

类从事经济业务公司应运而生，如果能够有效监管这类公司开展合法业务，能够更好地发挥出市场经济

的灵活性，激发经济活力。但是因为公司都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如果缺乏对这类公司的监管，那么公司

可能会发展类似于催收非法债务一类与经济行业密切相关的灰色产业，破坏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并且侵

犯了公民的合法权益。再加上上文所述的增设单位犯罪的合理性，因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催收非法债务罪

中增设单位犯罪以规制这类公司型犯罪，采用双罚制。 

5. 结语 

《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增催收非法债务罪这一罪名，既顺应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形式，也体现了

我国积极预防的刑法观。但是从司法实践上看，本罪的适用还存在着问题，例如对于本罪所规制的非法

催收行为的情节严重的入罪标准如何确定较为合适，本罪所规制的非法债务的范围包不包括“套路贷”

等虚构债务。本文厘清适用中的重要问题，提出对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在此基础上聚焦于司法实践中由

债权人个人催收非法债务到出现第三方参与的催收债务转变的情形，具体讨论本罪在这些情形中主体适

用的合理性，构成共同犯罪的可能性，并且提出增设单位犯罪的建议。最后以第三方主体的类型为分类

标准，具体阐述了各自的适用情形。但是为了更好地发挥本罪的规制效果，更好地体现我国刑法罪刑法

定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就本罪的适用还有很多需要讨论的问题，本文对于实践中情形的讨论也不够

完整和全面，还需要进一步总结，提出更好的分类方法，以达到实现立法的宗旨和目的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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